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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選舉委員會新聞稿 
發布日期：113年 1月 12日 

聯絡姓名：組長陳素美  

聯絡電話：9254124 分機 101 

聯絡手機：0930341789 

明天「1月 13日投票日」請踴躍投票 

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將在明(13)日舉行投

票，投票時間從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止。投票時間截止前到場之選舉

人仍可繼續完成投票，投票完畢後，投票所即改為開票所。 

為了方便民眾投票，達到有效分流，本次選舉本縣共設置投開票

所 431所，相較 111年設置 426所，增加 5所；每所設置 6個圈票處

遮屏(含 1個身障遮屏)，動員選務工作人員(含監察人員)超過 6,000

人。 

本會貼心提醒，自 1月 13日凌晨零點起，不能在通訊軟體 LINE、

臉書等社群媒體，或其他媒體為任何候選人助選，違反者，將處以新

臺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

政黨、候選人及其受僱人、代理人或使用人還會加重處罰，處以 20

萬元以上 2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投票時請記得攜帶國民身分證、印章，及投票通知單，到指定的

投票所投票；請勿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，但已關閉電

源之行動裝置，不在此限，避免違法受罰。投票所地點可至內政部戶

政司提供之網址查詢。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info-electionVotePlaceQuery/app/aw07

02VPQ/main 


